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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9 年度对内部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新增被担保人名称：重庆力帆电喷软件有限公司、力帆集团重庆万光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力帆摩托车产销有限公司 

●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5 亿元或等值外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均无对外逾期担保 

● 本次增加的预计担保额度须经公司最近一次拟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一、 担保额度增加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融资需求，确保生产经营及基本建设的正常进行，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股份2019年度对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及《力帆股份关于增加2019年度对内部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2019年度力帆股份及子公司之间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31亿元（或等值外币，

下同）的内部担保额度，因部分子公司未在年初预计的担保范围内，为满足经营需

求，拟在原担保范围上新增3家子公司。 

具体增加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原担保金

额（亿元） 

增加金额

（亿元） 

增加后金

额（亿元） 

1 
重庆力帆摩托车发动机有

限公司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 0 2 

2 重庆力帆内燃机有限公司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 0 2 

3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

公司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8 0 8 

4 
重庆力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 0 2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原担保金

额（亿元） 

增加金额

（亿元） 

增加后金

额（亿元） 

5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40 0 40 

6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力帆摩托车发动机

有限公司 
13 0 13 

7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

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 

75 0 75 

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

司 
75 0 75 

9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力帆丰顺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15 0 15 

10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10 0 10 

11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

限公司 
15 0 15 

12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

口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摩托车发动机

有限公司 
5 0 5 

13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西藏力帆实业有限公司 1 0 1 

14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力帆内燃机有限公

司 
5 0 5 

15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江门气派摩托车有限公

司 
3 0 3 

16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力帆集团重庆万光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5 0 5 

17 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力帆集团重庆万光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2 0 2 

18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力帆集团重庆万光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1 0 1 

19 
力帆车辆俄罗斯有限责任

公司 

力帆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5 0 5 

20 
力帆汽车俄罗斯有限责任

公司 

力帆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5 0 5 

21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

口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5 0 15 

22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

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 

5 0 5 

23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车

有限公司 
3 0 3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原担保金

额（亿元） 

增加金额

（亿元） 

增加后金

额（亿元） 

24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移峰能源有限公司 5 0 5 

25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力帆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2 0 2 

26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车

有限公司 
1 0 1 

27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无线绿洲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 
2 0 2 

2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力帆树民车业有限

公司 
2 0 2 

29 重庆力帆内燃机有限公司 
河南力帆树民车业有限

公司 
1 0 1 

30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力帆喜生活摩托车

销售有限公司 
2 0 2 

31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速骓外贸有限公司 2 0 2 

32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力帆摩托车产销有

限公司 
2 0 2 

33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电喷软件有限

公司 
0 1.5 1.5 

34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力帆集团重庆万光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0 6 6 

35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

口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 

重庆力帆摩托车产销有

限公司 
0 1 1 

合 计 331 8.5 339.5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日召开，经董事会17名董事现

场表决，以1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增加2019年度对内部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前述担保事项。

根据《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

召开的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批准。 

 

二、新增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概述 

上述担保事项预计共涉及新增被担保方3家，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

称 
住所 

法

定

代

表

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与

公

司

关

系 

2018年9月30日 

 （经审计） 

（单位：元） 

重庆力

帆电喷

软件有

限公司 

重庆

市沙

坪坝

区重

庆大

学科

技园

区6

号孵

化楼 

尹

喜

地 

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计算机

应用软件、电子电控软件、汽车

摩托车系统技术和电子应用系

统技术、电子控制器（ECU）等

电喷系统零部件、电喷摩托车及

其发动机、电子测试仪器车辆配

件；销售计算机及其外设、家用

电器、电子电工材料、金属材料

（不含稀贵金属） 

14000万元

人民币 

子

公

司 

总 资 产

144,472,234.48元 

净 资 产

144,048,020.40元 

力帆集

团重庆

万光新

能源科

技有限

公司 

重庆

市北

碚区

水土

高新

技术

产业

园云

汉大

道5

号附

393

号 

文

启

元 

电池产品、电池机械、电池材料

的研发、生产、销售；制造、销

售蓄电池及零部件 

110800 万

元人民币 

孙

公

司 

总 资 产

1,088,317,138.92

元 

净 资 产

1,083,108,143.94

元 

重庆力

帆摩托

车产销

有限公

司 

重庆

市沙

坪坝

区上

桥张

家湾

60号 

尹

喜

地 

生产、销售：汽车配件、摩托车

配件；批发、零售：摩托车、金

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白银

制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

家用电器、润滑油、润滑脂、燃

料油(闪点大于100度)、橡塑制

品、五金交电、环保节能材料、

机电设备及配件、建筑材料(不

含危险化学品)、家具、健身器

材、办公设备、珠宝首饰、工艺

品、日用百货、纺织品、食用农

产品；普通货运（须取得相关行

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80160万元

人民币 

子

公

司 

总 资 产

836,059,983.79元 

净 资 产

825,939,834.69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内部子公司如为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需在担保合同中明确以下内容： 

1、担保内容：因贷款担保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书面保证合同等文件。 

2、担保方式：普通担保或连带责任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质押、抵押等形

式。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以框架性担保预

案的形式对企业内部 2019 年度担保情况作出预计并根据 2019 年度企业内部担保的

实际实施情况适当调增担保额度，并按相关审议程序进行审议，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的规定。鉴于本次担保（含互保）框架中，担保人和被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企业，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外担保，所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

况，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为此，董事会同意

上述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本次增加内部子公司担保额度为内部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被担保公司

具备偿债能力。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均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执行了相关决

策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担保风险已充分揭示。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六、其他说明 

担保额度期限：自本议案被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 

关于担保额度项下具体担保业务审批的授权：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牟

刚先生对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本次担保计划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进行审

批。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 日 

 报备文件 

（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